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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易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不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不發

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不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

擔任何責任。  

 

 
 

SOLOMON SYSTECH (INTERNATIONAL) LIMITED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立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878） 

 

關連交易 

提供產品開發服務及試產銷售 

 

 

 

緒言 

 

本公司董事會謹此宣佈，TPVision與晶門科技已就有關晶門科技提供ASIC產品開發服務及試

產銷售予TPVision簽訂一份協議，該項交易構成本集團的關連交易（「CT」）。 

 

 

上市規則涵義 

 

本公司知悉主要股東及關連人仕中國電子信息產業集團有限公司（「中國電子」），是直接

棣屬於中國中央政府管理的國有電子信息技術企業集團，且中國電子是冠捷的最終控股股東。 

 

TPVision為冠捷的全資附屬公司，而冠捷乃中國電子的關連人仕，故此，TPVision乃本公司

的關連人仕。因此，該項CT亦根據上市規則第14A章構成本集團的關連交易。 

 

由於該項CT中一項或多項相關百分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第14.07條）超過0.1%而所有相關

百分比率均低於5%，根據上市規則第14A章，該項CT須遵守申報及公告之規定，但可豁免獨

立股東批准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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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連交易明細及協議條款 

 

生效日期 2015年3月24日。 

訂約方 TPVision及晶門科技。 

服務及試產銷售 晶門科技提供ASIC產品開發服務及工程樣板試產銷售予TPVision。 

期限 於產品開發期內有效，即自2015年3月24日起大約兩年。 

代價 美元2,600,000元 (含產品開發費2,200,000美元連同試產銷售收入不超

過400,000美元)，乃經TPVision與晶門科技考量預估產品開發成本及相

關ASIC產品未來銷售前景後公平磋商釐定。 

 

應收款時間表 在完成相關ASIC產品開發設計週期四個關鍵里程碑之每個里程碑後，晶

門科技應收2,200,000美元的產品開發費 (「開發費」)，以及在產品成功

推出後晶門科技應收不超過400,000美元 (取決於預計付運量) 的試產

銷售收入，此乃取決於市場反響並預期於2016年上半年發生： 

 

完成 

2015 

千美元 

2016 

千美元 

總計 

千美元 

里程碑 1 550 - 550 

里程碑 2 440 - 440 

里程碑 3 770 - 770 

里程碑 4 - 440 440 

總產品開發費 1,760 440 2,200 

試產銷售 1 - 400 400 

總計 1,760 840 2,600 

1試產銷售有可能透過冠捷集團的其他附屬公司完成 

 

TPVision 適用的付款條款為月結 30 天。TPVision 在每個里程碑完成後

應支付相應部分開發費。 

 

終止及不可撤銷之 

開發費部分 

TPVision可以30天通知終止本協議。已付或應付開發費不可退還且不可

撤銷。 

 

 當收到 

終止通知於               

不可退還之開發費 

百分比 千美元 

里程碑 1 之後 25%  550 

里程碑 2 至 3 45% - 60%  990 – 1,320 

里程碑 3 之後 80%  1,760 

里程碑 4 之後 100%  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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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約及補償 如晶門科技對本協議的重要約定履行構成違約，晶門科技應付

TPVision最大補償額以已收到相關開發費為限。 

 

知識產權歸屬 晶門科技背景技術的全部權利、所有權及利益均屬於晶門科技所

有。 

 

侵權及賠償 各訂約方應負責確定產品設計是否侵犯或違反第三方的任何知識

產權。本協議下各訂約方向另一訂約方提供的任何產品、技術、樣

品或服務，因對第三方的任何知識產權構成侵權的，各訂約方應當

進行辯護或和解，作出賠償並保護另一訂約方免受任何法律訴訟、

索賠或對另一訂約方起訴的損害。 

 

簽訂協議原因及裨益 

晶門科技專門從事設計、開發及銷售 IC晶片產品，廣泛應用於各類消費電子產品的顯示應用，

尤其是智能手機、智能電視及其它智能產品。ASIC 開發不僅符合晶門科技的業務重點，同時

亦將進一步提升晶門科技的設計能力及有關技術訣竅。本協議將加強晶門科技與 TPVision 的

業務關係，為未來可能的合作奠定基礎。  

 

批准 

董事已批准該項 CT，且獨立非執行董事確信協議條款屬公平合理，該項 CT 屬本集團日常及

一般業務，為正常商業條款或更好，並且該項 CT 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之整體利益。 

 

李峻博士（「李博士」） 為冠捷董事及中國電子集團的高級管理人員。李博士連同李榮信先生

及趙貴武先生作為中國電子集團的董事或高級管理人員，已於董事會有關決議時放棄投票。

除上文披露者外，並無本公司董事於該項 CT 有重大利益及放棄投票權。 

關連方之資料 

冠捷為一家個人電腦屏幕及電視製造商。冠捷作為一家業內知名的電視及個人電腦品牌原廠

設計製造商，冠捷以自有品牌「AOC」 與 「Envision」分銷其產品。冠捷獲荷蘭皇家飛利浦

公司 （「飛利浦」)授權於全球分銷飛利浦品牌屏幕及於全球部分地區分銷飛利浦品牌電視。 

 

TPVision 乃冠捷集團其中一家附屬公司。 

 
晶門科技及本集團之資料 

晶門科技及本集團主要從事設計、開發及銷售專有IC晶片產品及系統解決方案，廣泛應用於

各類智能手機、智能電視及其它智能產品，包括消費電子產品、便攜式裝置、工業用設備及

環保能源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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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告所用詞彙 

 

於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以下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協議」 指 TPVision與晶門科技於2015年3月24日簽訂之有關ASIC產品開發

及試產銷售的協議 

「ASIC」 

 

指 

 

專用集成電路 

「晶門科技背

景技術」 

指 所有晶門科技的知識產權包括其資料及/或設計、ASIC設計錦囊

及晶門科技於生效日期前所擁有的其它技術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中國電子」 

 

指 

 

中國電子信息產業集團有限公司，一家直接隸屬於中國中央政府

管理的國有電子信息技術企業集團，乃本公司之主要股東 

 

「本公司」 

 

指 Solomon Systech (International) Limited，一家於開曼群島註冊成

立的有限公司，其股份於聯交所主板上市。本公司之股份為每股面

值港幣 0.1 元之普通股 

「關連人仕」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的涵義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行政區 

「IC」 指 集成電路 

「上市規則」 指 聯交所證券上巿規則 

「個人電腦」 指 個人電腦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晶門科技」 指 晶門科技有限公司，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責任公司，為本公司

主要營運全資附屬公司 

「聯交所」 指 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 

「TPVision」 指 TP Vision Europe B.V.，於荷蘭註冊成立之公司，為冠捷全資附

屬公司 

「冠捷集團」 指 冠捷及其附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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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捷」 指 冠捷科技有限公司，於百慕大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責任公司，於

聯交所主板第一上市及於新加坡證券交易所第二上市 

「電視」 指 電視 

「美元」 指 美元，美國之法定貨幣 

 

 

 

 

承董事會命 

SOLOMON SYSTECH (INTERNATIONAL) LIMITED 

公司秘書 

馮雷潔霞 

 

 

 

香港，2015年3月24日 

 

於本公告刊登日期，董事會由下列人仕組成： (a) 執行董事－梁廣偉博士（董事總經理）及張惠權

先生；(b) 非執行董事－李峻博士、李榮信先生及趙貴武先生；及 (c) 獨立非執行董事－辛定華先

生（主席）、蔡國雄先生、梁享英先生、許維夫先生及姚天從先生。 


